
采购需求

项目概况
采购项目名称：2026 年雅安市名山区农村公路小修服务

采购项目编号：N5118032026000018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1,000,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1,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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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要求

采购包 1：

标的名称：2026 年雅安市名山区农村公路小修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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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要求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 技术要求 （一）服务内容

按照国家颁发的现行公路工程质量评定标准对病害公路进行

维修整治,包含但不仅限于：项目范围内所有公路的小修养护、

路域环境治理、路产路权维护、抢险及应急处置、极端天气应

对、公路信息报送以及采购人临时安排的涉路简单事项等。



（二）服务要求

1、安全管理

1.1 人员要求：养护人员实施养护作业，应按《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路法》及《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等有关规定执行。供

应商应对养护作业人员进行安全教育，使其熟知并严格遵守各

项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对于从事电焊、车辆驾驶、试验等特殊

工种的人员应持证上岗，并经上岗前培训后，持证上岗作业。

1.2 作业前，供应商应做好充分的各项准备，尽量缩短路上施

工时间。作业现场必须按规定设置施工安全警告标志、限速标

志、导向标识和必要的安全设施，施工中影响或干扰交通时应

做好交通疏导工作，保障行车的快速、安全、舒适和通畅。作

业完毕必须清理路障，恢复正常交通。为确保施工人员以及其

他行人安全，供应商需提供作业时安全施工、文明施工以及应

急措施等与实际情况符合的方案。

2、作业要求及质量控制

2.1 供应商按规定的时限和技术要求完成，若遇不可抗力因素

顺延。实施养护施工前，应提前通知公路养护段负责人和现场

代表到场，接受监理单位（若有）/公路养护段负责人/现场代

表的现场监督、检查。

2.2 质量要求：按照部省相关规范、规程、规定质量要求执行。

含：《公路养护技术标准》（JTG 5110—2023）、《公路桥涵

养护规范》(JTG 5120-2021)、《公路养护安全作业规程》

（JTGH30—2015）等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和规范及其他相关

的规定承担养护工作并达到国家现行规范、标准合格。

2.3 施工结束后由采购人/监理单位（若有）、供应商共同完

成现场收方、质量验收。因施工质量问题或原材料质量问题导

致验收不合格的，由供应商返工整改，直至验收合格，所产生

的费用由供应商自行承担。

3、文明施工及环境保护

3.1 养护作业期间，应避免运输过程中抛洒建渣、垃圾及污水，

禁止在作业范围内遗留垃圾、建渣等废弃物，禁止向河道、边

坡、边沟倾倒垃圾。

3.2 负责落实养护维修范围内的文明施工、扬尘治理等规定，

并承担因措施不到位而造成的一切责任和后果。

3.3 严格落实有关部门对大气污染、水环境治理、扬尘治理、

噪音污染治理等相关方面要求。

4、养护作业应急要求

4.1 供应商应具备公路抢通保通应急抢险能力，发生公路及桥

梁突发事件影响通行的，应在 4 小时内组织车辆、机械、人员

及时抢修、清理路障，迅速恢复公路畅通，难以及时恢复的，

应当设立醒目的警示标志。

5、防汛应急管理要求

5.1 公路汛期抢险队伍，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险情。按照防汛

工作要求和实际情况，认真准备布料、沙袋、雨布、铁锹、钢



丝绳、警示标志标牌、吊车、挖掘机、装载机等物资。

5.2 汛期期间，供应商应安排值班人员，要求 24 小时电话通

畅，保证接到应急小修任务时，能及时进场实施。

6、其他技术要求

6.1 预防性养护：道路路面开槽灌缝、张贴贴缝带、稀浆封层、

薄层罩面、新技术推广等。

6.2 修复养护

6.2.1 路基：处治路堤路床病害，如沉降、桥头跳车、翻浆、

开裂滑移等；增设或修复支挡结构物，如挡土墙、抗滑桩等；

维修加固失稳边坡；更换安装路缘石、硬化路肩、修复排水设

施等；局部路基加高、加宽、裁弯取直等；防雪、防石、防风

沙设施的修复养护等。

6.2.2 路面：改善沥青路面结构强度，如直接加铺、铣刨加铺、

翻修加铺或其他各类修复等；水泥路面结构形式改造、破碎板

或其他路面病害修复等；整路段砂石、块石、条石路面的结构

修复及改善等；配套路面修复完善相关附属设施，如调整标志

标线、护栏、路缘石，路口及分隔带开口等。

6.2.3 桥梁涵洞：桥梁涵洞维修、病害修复，如墩台（基础）、

支座、锥坡翼墙、护栏、拉索、调治结构物、径流系统等的维

修完善；改建涵洞等。

6.2.4 交安设施：更换或新设标志标牌、防眩板、隔音屏、隔

离栅、中央活动门、限高架等；整段路面标线的施划；维修、

更换或新设公路护栏、警示桩、道口桩、减速带等。

6.2.5 管理服务设施：公路养护、管理、服务等的房屋、场地

和设施设备的维修、改造、扩建或增设。

6.2.6 应急养护：对自然灾害或其他突发事件造成的障碍物的

清理；公路突发损毁的抢通、保通、抢修；突发的经判定可能

危及公路通行安全的重大风险的处治。

6.2.7 其他需要配合完成的相关服务（已外包的除外）。

6.3 供应商按照《公路养护技术标准》（JTG 5110—2023）和

《公路养护工程管理办法》规定的内容、规范和要求实施；公

路养护段管理人员对巡查记录的设施损坏情况现场核实后按

程序签发维修指令；供应商按照指令完成维修后，由公路养护

段管理人员现场收方计量；

6.4供应商在项目开工前报送开工报告，开工报告内容应包括：

进度、计划、人力、物资安排情况等。公路养护段负责人和现

场代表签字批准后，供应商方可进场施工。零星维修项目由公

路养护段管理人员经现场核实后对巡查记录的设施损坏情况

现场核实后按程序签发维修指令，供应商按照指令完成维修

后，由公路养护段管理人员现场收方计量。

6.5 项目施工过程中，供应商应按照现行的相关规范进行施工

并拍摄相关照片，其中重要的施工工序、隐蔽工程应通知养护

段委派现场管理人员确定。施工中涉及的计量、变更和经济技

术签证，须养护段现场代表、供应商项目经理到场查看后确认，



并当天签署意见，工程完工后一律不再补签计量、变更和其他

经济技术签证。

6.6 施工结束后，由公路养护段委派相关人员对施工质量进行

抽查，凡质量不合格的要求及时返工或者不予收方计量。施工

中，必须按照相关规定规范化施工，规范设置安全设施。

6.7本项目未提及的要求或标准应满足现行有效的国家相关标

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以及相关规范等。

6.8 供应商在参与本项目过程中，应严格遵守保密相关规定，

对于采购人提供的任何形式的任何信息（包括技术信息和内容

信息）均为保密信息，仅可用于完成本项目规定的工作任务。

除此之外，供应商不得出于任何目的、通过任何途径使用本保

密信息。

6.9 供应商在服务过程中，应遵守采购人相关规定，听从/服

从采购人根据本项目制定的各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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